附件2：       

2017年门头沟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预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职责情况

（一）负责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拟订本区市政管线及附属设施、区管道路、桥梁、燃气、供热、市容环境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制定相关标准化工作规划、计划，拟订相关地方标准和规范，并组织监督实施。
（二）承担综合协调、管理本区地下管线、输油气地下管道、城市地下设施检查井及井盖设施、架空杆线的责任；参与城区防汛工作。

（三）负责本区燃气、供热的行业管理；执行公用事业的技术、运营、服务、供应等管理标准和规范，并监督实施。
（四）承担本区城市容貌管理责任；负责管理户外广告、牌匾标识、标语、宣传品设置；组织协调落实重点地区、重点街道的景观建设和治理工作；组织协调、管理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设置；负责城市照明管理工作，会同区规划部门编制夜景照明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监督照明设施的维护管理；负责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五）负责本区环境卫生的组织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承担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的监督管理责任；会同区环境保护部门核准生活垃圾处置设施、场所的关闭、闲置或拆除；制定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利用或处置规定，并组织实施。
（六）承担综合协调、督促落实本区城乡环境建设、环境秩序整治责任；承担区城乡环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的具体工作。

（七）负责本区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工作；组织协调、督促有关单位处理城市管理问题；组织协调、管理城市运行保障的监测工作。
（八）承担本区市政管线及附属设施、区管道路、桥梁、燃气、供热、市容环境卫生等方面的安全监管责任；负责相关重要设施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运行的监督管理；督促行业内重点单位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消除事故隐患，并在职责权限范围内负责监督检查和依法处理；承担区城市公共设施事故应急指挥部的具体工作，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检查城市公共设施事故的预防和应对工作。
（九）负责本区相关市政公用和市容环境卫生行业科技发展和信息化建设工作，指导重大科技项目攻关、成果推广和新技术引进；组织开展对外交流合作。
（十）按照《门头沟区政府工作部门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承担相应的安全监管责任。

（十一）负责门头沟区、石景山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保护环境、减少污染。

（十二）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机构设置情况

本部门共设6个内设机构，下设5个事业单位。行政编制20名，实际20人；事业编制69名，实际60人；离退休人员58人，其中：离休2人，行政退休16人，事业退休40人；其它人员6人，其中：社会化用工6人。

三、收入预算情况

2017年，本部门收入预算1,052,791,267.37元，较2016年预算收入197,502,225.81元增长533%。包括：财政拨款1,052,791,267.37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0,988,332.83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891,802,934.54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0元；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事业收入0元，其它收入0元；上年结转0元。

四、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

2017年，本部门财政拨款预算支出1,052,791,267.37元，较2016年预算支出197,502,225.81元增长533%。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根据项目明细全部下达、区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运行经费。
　 （一）按支出内容分，其中：

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19,160,793.86元，占财政拨款预算支出1.8%。
财政拨款项目支出预算1,033,630,473.51元，占财政拨款预算支出98.2%。
　 （二）按照资金性质分，其中：

财政拨款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0,988,332.83元，占财政拨款预算支出15.3%。
财政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891,802,934.54元，占财政拨款预算支出84.7%。
财政拨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0元，占财政拨款预算支出0%。

五、财政拨款重点项目及绩效目标情况

（一）锅炉供热燃料补贴项目27,014,000.00元：用于安排燃煤、燃气、燃油、电锅炉供热企业所负担的居民供热面积进行补贴的支出。本项目绩效目标为：保障门头沟区居民住宅及公共机构安全稳定供热。

（二）长安街西延道路改造工程（拆迁）项目62,599,931.00元，用于安排长安街西延项目及非住宅的拆迁补偿款支出。本项目绩效目标为：完成长安街西延项目涉及1户非住宅征收工作，保证工程顺利实施。

（三）新南城西北环线改造工程（征地）项目53,627,900.00元，用于安排市政基础设施工，因涉及集体土地需要办理征地手续，征地面积为156934.85平方米的支出。本项目绩效目标为：道路建成后将解决永定镇地区交通出行压力促进和谐社会。
（四）采空棚户区二期(九龙路道路改造工程、黑山大街北延工程、黑一路西延道路工程）项目124,780,300.00元，用于安排九龙路全长8公里，红线宽30米，城市次干路，采空棚户区黑山大街北延工程全长1.8公里，红线宽35米，城市次干路，采空棚户区黑一路西延工程，全长2.9公里，红线宽30米，城市次干路的支出。本项目绩效目标为：方便居民出行，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五） 采空棚户区（石泉砖厂）市政配套工程项目97,864,260.65元，用于安排采空棚户区（石泉砖厂）市政配套工程，道路共13条，总长6623米。本项目绩效目标为：方便居民出行，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六）108国道（石门营到南村）（征地）项目25,780,000.00元，本项目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因涉及集体土地需要办理征地手续，征地面积为388968.64平方米。本项目绩效目标为：解决潭柘寺，永定镇地区交通出行压力，征地手续完成后将解决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维护地方安定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七）2016年三石路城市景观提升工程结算款项目12,720,000.00元，用于铺设步道1000米，新增广告牌56组，公交车站4组，增加绿化隔离带4公里，清理垃圾、渣土100吨。本项目绩效目标为：全面提升我区环境建设景观水平。
    （八）潭王路（征地）项目11,282,900.00元，本项目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涉及集体土地需要办理征地手续，征地面积为534，900平方米。本项目绩效目标为：解决永定镇地区交通出行压力，征地手续完成后将解决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将维护地方安定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九）冯石环线大修工程项目22,316,830.46元，用于安排冯石环路城市道路路面龟裂、沉陷裂缝严重，需要大修的项目支出。本项目绩效目标为：保证道路质量，提高经济效益。

（十）冯村、何各庄地块配套电力工程项目23,894,400.00元，用于安排道路新建电力管线全长约3622延米的项目支出。本项目绩效目标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十一）采空棚户区改造市政配套三期工程项目13,094,300.00元，用于14条城市支路建设，道路全长约9公里，红线15-20米，同步实施雨水污水中水等市政管线工程。本项目绩效目标为：方便居民出行，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十二）曹各庄地块市政配套工程（征地）项目17,203,600.00，用于解决永定镇地区交通出行压力，征地面积为118，776.91平方米。本项目绩效目标为：解决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维护地方安定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十三）曹各庄路电力工程项目30,295,450.00元，用于安排曹各庄路道路红线宽30米，全长1431.747米的项目支出。本项目绩效目标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十四）高芹路（征地）项目21,920,000.00元，用于解决永定镇地区交通出行压力。本项目绩效目标为：征地手续完成后将解决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将维护地方安定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十五）锅炉厂南路西延改造工程（拆迁还建项目）项目12,000,000.00元，用于该拆迁工作，先拆迁工作已基本完成，最终还建资金依据审计结果支付。本项目绩效目标为：完成各相关单位还建工作，并及时支付各相关单位还建费用。
（十六）黑山大街二期道路工程项目10,503,570.00元，用于城市次干路项目支出，全长560米，红线35米。本项目绩效目标为：方便居民出行，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十七）景观大道整治工程项目12,900,000.00元为交通疏堵工程。本项目绩效目标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十八）石龙西路改造工程(征地)项目12,205,700.00元，本项目为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涉及集体土地需要办理征地手续，征地面积为76,311.42平方米。本项目绩效目标为：解决永定镇地区交通出行压力，征地手续完成后将解决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将维护地方安定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十九）石门营经济适用房市政配套工程项目10,828,552.81元，本项目为14年以前老旧工程，属于政府清债工程，工程内容为老路改建，对环境整治，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有重大意义。本项目绩效目标为：方便居民出行，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二十）泰安路改造工程项目26,000,000.00元，本项目为2014年以前老旧工程，属于政府清债工程，工程内容为老路改建，对环境整治，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有重大意义。本项目绩效目标为：方便居民出行，完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二十一）地下管线普查基础信息普查项目13,514,000.00元，用于安排地下管线基础数据动态更新项目支出，共建共享，为首都地下空间的合力开发利用，综合管理，城市数字化，智慧城市建设等奠定坚实的基础。本项目绩效目标为：开展地下管线普查工作，了解城市地下管线的详细情况，建立地下管线管理信息系统，对地下管线进行统一管理，减少意外事故发生。
  六、“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的单位范围

门头沟区市政市容委“三公”经费包括门头沟区市政市容委本级行政1个单位和门头沟区市政市容服务中心、门头沟区住宅锅炉供暖管理办公室、门头沟区垃圾渣土管理所、门头沟区市政设施养护队、门头沟区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5个所属事业单位；机关运行经费包括本级行政1个单位。

（二）“三公”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2017年，本部门“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647,487.28元，比2016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增加68,027.26 元。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用。2017年预算数0元，比2016年预算数0元增加0元。

2、公务接待费。2017年预算数115,328.00元，比2016年预算数115,368元减少40元，主要原因：人员减少。
3、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17年预算数532,159.28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2017年预算数0元，比2016预算数0元增加0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17年预算数532,159.28元，比2016预算数464,092.02元增加68,067.26 元。主要原因：增加了区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单位。
（三）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财政拨款情况说明

2017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923,404.43元，比2016预算数1,071,875.54元减少148,471.11元，主要原因：职工住宅和离退休人员取暖费取消。其中：会议费3,960元，培训费8,360元。
七、本部门政府采购和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预算情况说明、

2017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项目财政拨款预算11,299,980元，主要包括门头沟区公共自行车建设工程、送气下乡换瓶站安装防雷装置、负压抽取沼气系统维护项目、渗沥液处理站托管运行经费、专用材料费(灭蝇费和除臭剂等)购置支出、2015送气下乡工程。     
2017年，本部门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财政拨款预算0元。

八、行政事业性收费重点项目情况

1.收入名称：城市道路占用挖掘费，收入科目编码：103043306，2017年计划实现收入1500,000.00元。

九、部门整体绩效目标情况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全区市政设施承载能力，加强城市运行保障，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强化市容环境保障，提高全区市政市容环境管理建设水平，服务民生、保障棚改回迁，开发小区，保障全区人民生产生活和出行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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